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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2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思源电气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－038 

 

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本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根据上海证监局《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》，公司就公司及其股东、关

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根据公司于2004年7月16日公告的《上海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

说明书》，公司主要股东董增平、陈邦栋和李霞承诺：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(包括但不

限于独自经营，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)从事与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

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。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； 

承诺履行情况：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。 

二、根据公司于2004年7月16日公告的《上海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

说明书》，公司股东董增平、陈邦栋、李霞作出股份锁定的承诺：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，自

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予以锁定，保证在3年内不转让、不质押。 

承诺期限：2004年8月5日-2007年8月5日； 

承诺履行情况：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。 

三、根据公司于2004年7月16日公告的《上海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

说明书》，公司全体股东承诺：如果公司2001年和2002年度出现需按33%的税率补缴企业所得税

的情况，愿共同承担需补缴的全部所得税差额和一切相关费用。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； 

承诺履行情况：未出现上述假设情况，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。 

四、根据公司于2005年9月28日公告的《上海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（修

订稿全文）》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： 

（1）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，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，在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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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。 

（2）公司持股5%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，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，

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；在上述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

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，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

之十。 

（3）公司持股5%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，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

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，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。 

（4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额外承诺如下：公司第一大股东董增平和第二大股东陈邦栋承

诺，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，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。 

承诺期限：2005年11月10日-2010年11月10日； 

承诺履行情况：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




